关于在全县推行工作会办制度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政府，县委、县政府各部门，县各直属单位，驻灌部省市属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九届六次全会精神，积极践行“五加二”、“白加黑”的工作追求，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，强化工作措施，提高工作效能，努力实现“争创苏北科学发展示范县、争当江苏沿海开发排头兵、争进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”的奋斗目标，推动灌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经县委、县政府研究决定，在全县推行工作会办制度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办时间

自2010年起，县委、县政府每周六组织一次工作会办，集中处理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，协调解决各类矛盾，加快工作推进速度。特殊事项一事一议，及时组织会办。

二、会办内容

主要会办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推进、特色产业培育、社会事业发展、安全生产及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，以及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批办、交办的具体事项。对各种突发性、应急性事件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会办程序

（一）提交。各乡镇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对自身难以解决、需要县级层面研究会办、作出决策的重点工作、重大工程、重要事项，经县分管领导同意后形成书面材料，提前三天分别报送县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。

（二）受理。县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对拟由县委、县政府会办的事项进行收集汇总、筛选整理，经县相关领导同意后，确定具体的会办时间、会办地点、会办人员。

（三）审议。县委、县政府召开会办会，对有关事项进行审议。由提交事项的乡镇、部门、单位，详细汇报具体情况、存在问题、对策建议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、政策依据等。与会人员在听取汇报后进行充分讨论，对有关问题进行认真会商。

（四）决议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由县委、县政府领导总结形成明确的会办意见，明确工作要求、办结时限、责任单位，并形成会议纪要。

（五）督查。县委办、政府办、绩效办等相关部门，根据会议纪要的精神及时进行专项督查，并形成专题督查简报，确保会办意见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
（六）反馈。负责承办具体事务的乡镇、部门或单位，在会办事项办理完毕或取得阶段性成果三日内，向当事人进行反馈，同时书面报县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备案。

四、会办要求

（一）强化会办领导。会办工作一般由县委、县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召集，综合性会办由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牵头召集，特殊重大事项的会办由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召集。各乡镇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可参照此制度，在本乡镇、本部门、本单位推行工作会办制度，促进各项工作的高效开展。
（二）注重会办实效。要突出“什么事、谁来办、怎么办、何时办结”等重点环节，坚持做到“六个明确”，即会办范围明确、会办事项明确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明确、落实措施明确、工作标准明确、完成时限明确，不断提高会办质量，切实保证会办效果。

（三）严格会办督查。各乡镇、各部门、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对会办事项亲自跟踪落实，督查指导，掌握情况。县委、县政府把会办工作落实情况，纳入乡镇、部门年度目标考核内容。对会办事项落实不到位并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特此通知。
（灌办发〔2010〕6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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